淮南市野生动物交易管控工作方案

　　为坚决遏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蔓延势头，严厉打击野生动物非法交易，根据《安徽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>办法》制定本方案。

　　一、工作目标

按照市委、市政府统一部署，立足市场监督管理职能，紧盯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的重点区域，全覆盖排查、全角度监管、全方位打击非法交易野生动物行为，依法规范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和经营利用，维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市场的良好秩序，努力构建保护野生动物交易市场监管长效机制。通过宣传教育，形成人民群众自觉抵制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的社会氛围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　　成立野生动物交易管控工作领导小组。

　　组 长： 汤传信    副市长

　　副组长：王  中   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局长

鲁金杰    市林业局            局长

　　成  员：柏晓东    市林业局           副局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 副局长

市卫计委            副局长

市公安局            副局长

市农业农村局        副局长

　　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林业局，柏晓东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　　三、工作任务

1、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对集贸市场、宠物商店、花鸟市场、饭店等单位进行地毯式检查，禁止销售、摆放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，或者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、未经检疫合格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。依法查处非法出售、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行为。

2、各县区人民政府、林业主管部门要加强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和经营利用活动监管，全面核查辖区内依法从事人工繁育单位的养殖情况、卫生防疫情况，要求繁育单位根据养殖场面积、养殖条件和销售等情况建立台帐。督促人工繁育单位强化卫生管理，定时消毒。人工繁育单位发现疑似传染性疾病，必须在24小时内向林业主管部门上报，严防疫病传播发生。

3、公安部门、林业主管部门要依法打击非法猎捕、人工繁育、出售经营利用野生动物行为。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交易的监管，对使用网捕、毒药、兽夹等非法手段猎捕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行为，从严惩处。
4、林业、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联合做好野生动物疫情监测、调查、病样采集、应急处置等工作。

5、各县区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广泛宣传野生动物相关法律法规，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刊等新闻媒体以及集贸市场的公示板、电子显示屏、广播等，向市场经营者和消费者进行宣传，引导人民群众不食用、不购买野生动物及其制品，摒弃滥食野生动物陋习，自觉抵制野生动物非法交易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区及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野生动物交易管控工作，要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相应组织机构，形成步调统一、条块结合、以块为主、上下联动、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。
    2、加强工作督查。建立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制度，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召开联席会议，沟通情况，组织推进，解决问题，确保野生动物交易管控工作有序进行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要联合相关部门运用日常督查、随机抽查、明察暗访等多种方式，加大督查工作力度，有效推进工作落实。
    3、加强信息报送。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对野生动物交易管控工作开展情况、取得成效进行认真总结，查找问题、分析原因、总结经验教训，积极构建打击非法交易野生动物长效机制。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于每月30日前向领导小组报送工作总结。联系人：王家耀，联系电话：6678008，邮箱：591549998@qq.com。

